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公报工作的通知

厅字〔2018〕11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办公室：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府
公报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政府公报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22
号，在中国政府网发布），请你们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市政府公报
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站位。全市政府公报办刊单位务必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在同级
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扎实做好政府公报编辑发行工作。政府公报要严格遵循“传达政
令、宣传政策、指导工作、服务社会”的办刊宗旨，着力打造权威、规范、便民的政务公
开平台。

二、落实分级权威发布制度。市政府公报统一刊登市政府规章、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以
及市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逐步做到施行前刊登。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政府可
结合实际探索创办政府公报。全市各级政府所属部门以及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不办政府
公报。政府公报原则上不刊登上级政府及上级政府所属部门文件，不得刊登商业性广告。

三、完善文件报送工作机制。自2019年1月1日起，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制定的行
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印发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过市政府办公厅协同办公平台（政府内
网）邮件收发系统将电子件报送市政府公报室（有政策解读材料的，连同文件一并报
送）。有关单位办公室要落实人员、明确责任，按时向市政府公报室报送拟刊登文件，确
保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有件必报、应报尽报。市政府公报对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要做到有
件必登、应登尽登。区县政府公报要建立完善本级政府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报送和刊登制
度。

四、切实加强公报发行工作。政府公报要同步发行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条件的地方可
在政府公报清样定稿后优先发布电子版。区县政府公报电子版要在本级政府网站首页设立
政府公报专栏予以重点展示。积极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探索推进政府公报在“两微
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发布，满足社会公众阅读需求。继续做好政府公报纸质版发行工作，
要通过层层分送、购买递送服务等多种方式，着力解决政府公报“下得了乡镇、进不了村
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特别要做好农村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地区、接受现代化信息
能力欠缺地区的发行工作。全市各区县政府办公室要督促行政区域内乡镇党政办公室协助
做好市政府公报发行到村工作。

五、加快建设政府公报数据库。要加快推进历史公报数字化工作，区县政府公报要在
2020年前全面建立历史公报数据库，在本级政府网站向公众开放，提供在线文件检索功
能，方便查阅和开发利用。数据库要对创刊以来的刊登内容全覆盖，力求数据完整、准
确。鼓励依托政府公报数据库创新数字化产品，向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服务。



六、提升办刊服务水平。坚持依法依规办刊，拟创办政府公报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完善手续，在办政府公报要自觉接受新闻出版等机构的监管。严把公报质量关，加强对刊
登内容的校对审核，杜绝责任差错，确保公报准确、权威。将市政府部门报送行政规范性
文件的质量差错纳入公文错情通报。本着利企便民的精神，政府公报一律实行免费赠阅，
范围应覆盖本地区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实体政务服务大厅等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和公
共服务场所，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等基层单位，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
关，以及有需求的公民、企业或其他组织。

七、落实政府公报工作责任。全市各区县政府办公室和市政府部门办公室要积极配合
做好市政府公报的编辑、发行工作，注意收集各界对市政府公报的阅读需求和意见建议，
并及时反馈市政府公报室。创办政府公报的区县政府办公室是本区县政府公报工作的主管
部门，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把政府公报工作纳入政务公开工作统一部署、统一推进、
统一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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